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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權公約之案例解析：舉報受虐兒童 

案例 

    甲醫師診察因發燒就診之兩歲病童時，發現病童身上

有多處瘀傷、燙傷及挫傷，顯有遭凌虐之情形，問診時，

發覺外婆對病童傷勢原因含糊其詞，在追問下，始知其親

生父母已離婚，其繼父外出工作不順利，返家酗酒，見幼

童哭鬧，即予虐待出氣，生母不忍送至外婆家照顧，醫師

因而通報主管機關，進而查出病童遭凌虐之實情。 

爭點 

    病童係因發燒而就診，甲醫師就病童就診病情以外之

傷勢通報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兩公約精神？兒童在我國法

律下有何相關保護？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公政公約》第 24 條第 1項規定：「所有兒童有權享

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份給予必需之保護

措施，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

或社會階段財產、或出生而受歧視。」。 

二、《經社文公約》第 10條第 1項前段及第 3項前段分別

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

予保護與協助，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

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

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

歧視。」。 

三、《經社文公約》第 12條第 1項及第 2項第 1款規定：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

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

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

要之措施：(一)設法減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

進兒童之健康發育。」。 

四、兒童權利公約19條規定，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

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

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並對兒童不當對待事件採

取其他預防方式與用以指認、報告、轉介、調查、處

理與後續追蹤。 

五、兒童權利公約第24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

權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與促進疾病治療以及恢復

健康之權利。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所有兒童享有健康照

護服務之權利不遭受剝奪。」。 

國家義務 
一、健康權是行使其他人權不可或缺的一項基本人權。《經

社文公約》在健康權上規定了國際人權法最全面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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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經社文公約》第 12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必須

設法減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

育，透過國際人權文書承認，兒童和青少年有權享有

最高標準的健康，和得到治療疾病的設施。(經社文委

員會第 14號一般性意見第 22段) 

二、《公政公約》第 24 條確認每一兒童應有權享受家庭、

社會和國家為其未成年地位給予的必要保護。因此，

執行這項規定就必須採取特別措施保護兒童。保證兒

童受到必要的保障的責任，落在家庭、社會和國家身

上。雖然《公約》沒有說明這種責任應如何分配，但

家庭─其廣義解釋是在有關締約國的社會裡所有組成

一個家庭的人-特別是父母有主要責任創造條件，促進

兒童人格的和諧發展，使他們享受《公約》確認的各

項權利。如父母和家庭嚴重失職、虐待或忽略子女，

國家應進行干涉，限制父母的權力，而且在情況需要

時子女可與父母分開。(經社文委員會第 17號一般性

意見第 1、6段)。兒童除了與成年人一般，同樣享有

平等且最基本的人性尊嚴，並應採國家若干特別的保

護措施予以保護，國家並有責任透過必要措施達此目

的。 

三、締約國還必須在個人或團體由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原因

而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這項權利的情況下，依靠

國家掌握的手段，實現(提供)《公約》所載的一項具

體權利。 (經社文委員會第 14號一般性意見第 37段) 

四、兒童權利公約 

(一)第3條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

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

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第1項)。締約國承諾為確

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應考量其父母、法

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

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達成之(第2項)。締

約國應確保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服務與設施

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標準，特別在安全、保健、工作

人員數量與資格及有效監督等方面(第3項)。 

本條第2項規範國家應有之具體作為包括：提供父母與

監護人適當之協助（第18條第2項）；針對暫時或永久

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給予特別協助（第20條第1項）；

照顧身心障礙之兒童（第23條）；兒童應享有社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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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福利與適足生活水準（第26條及第27條）；國家應

確保兒童不受剝削及虐待（第19 條、第32條至第37

條）等等。 

(二第19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

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

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

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

包括性虐待。此等保護措施，如為適當，應包括有效

程序以建置社會規劃對兒童及其照顧者提供必要之

支持，並對前述兒童不當對待事件採取其他預防方式

與用以指認、報告、轉介、調查、處理與後續追蹤，

以及，如適當的話，以司法介入。 

(三)第24條規定，所要求的標準為國家應於可達成範圍內

確保兒童最高水準之健康。兒童健康權為一種綜合性

權利，不僅指預防、健康促進、治療、康復，而且亦

指兒童有權利盡可能充分地成長和發展，其有權享有

一定的生活條件，使其健康能夠在實施各種解決保持

健康的根本決定因素的方案之後達到最高標準。 

解析 

一、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6 條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

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福法)： 

(一)兒福法第 49 條第 2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

不得有下列行為：二、身心虐待。 」。 

(二)兒福法第 53 條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

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 司法人

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

執行兒童及少 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 即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康之物質。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各款之行為。四、有第五十一條

之情形。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六、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其他任何人知悉兒童及少年有

前項各款之情形者，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前

二項案件時，應立即進行分級分類處理，至遲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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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二十四小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第一

項第五款案件後，應於四日內提出調 查報告；受理

第一項其他各款案件後，應於三十日內提出調查報

告。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 

 1、第 7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通報案

件進行分級及分類後，應儘速依下列規定處理，並依

本法第五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提出調查報告：一、第

一級：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二、第

二級：（一）第一類：指派人員對兒童及少年進行安

全及安置之評估。（二）第二類：確認已依本法及其

他相關法律處理。（三）第三類：記載相關聯繫或查

詢紀錄。第一級及第二級第一類案件，應對兒童及少

年進行訪視。但訪視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第一項

調查報告，應包括分級與分類、通報事由調查結果及

處理方式。」。 

 2、第 15 條規定：「依本辦法保護之兒童及少年有適用家

庭暴力防治法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

兒童及少年需要，代為聲請民事保護令。」。 

三、本案例病童為幼兒，依據《公政公約》第 24條及《社

經文公約》第 10條及第 12 條之規定，有權受到家庭、

國家及社會給予之保護與協助，並有權享有最高標準

之身體與精神健康，促進兒童健康發育。而我國民法

第 1084 條第 2項、第 1114 條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

具有保護教育及扶養之權利義務。又，兒福法第 3 條

及第 4 條亦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應負保

護、教養之責任。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

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

之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

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

服務及措施。我國上開規定符合《公政公約》第 24

條及《社經文公約》第 10條及第 12 條之意旨。 

四、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判斷兒童最佳利益時，應特別

注意之因素如下： 

(一)兒童表示意見之權利：應確保兒童除被告知相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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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外，其本人表示意見之權利，亦不應被剝奪。 

(二)兒童之身分：兒童之性別、性取向、宗教、文化等等，

應受考量。 

(三)維護家庭聯繫：因家庭是社會之基本單位，為能使兒

童健全成長，兒童有享有家庭生活之權利。 

(四)兒童之照顧、保護與安全：兒童應享有受成人保護、

照顧之權利，使兒童得以安穩成長。 

(五)弱勢族群：如受虐兒、身心障礙、少數民族之兒童，

因各個兒童情況並不相同，應視其情況為不同評估。 

(六)兒童的健康權：兒童的健康狀況應納入考量因素，依

兒童心智成熟的程度，告知其病情，並賦予其表達意

見之權利。 

(七)兒童的受教權：兒童獲得免費的義務教育，各國應視

其不同的情況培養專職的教育人員，以創造有利於兒

童教育之環境及方式。 

五、本案例病童身上有多處瘀傷、燙傷及挫傷，其父母和

家庭已有嚴重失職、虐待或忽略子女的情形，國家即

應進行干涉(經社文委員會第 17 號一般性意見第 6

段)，且因本案例病童僅 2歲，顯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實現權利，而有賴照顧其健康之人員作出反應(經社文

委員會第 14 號一般意見第 37 段)。而我國兒福法第

49條第 2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不得有身心虐待之

行為。兒福法第 53 條規定，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

悉兒童有遭受身心虐待情形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故而甲醫師依據《兒福法》第

53 條之規定，於診察病童時發現病童有受虐待之情

形，即予通報主管機關，符合《公政公約》第 24條及

《社經文公約》第 10 條及第 12 條之規定，並與經社

文委員會第 17號一般性意見第 6段、經社文委員會第

14 號一般意見第 37 段，及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第

19 條、第 24 條規定之意旨相合。 

六、又，本案例病童身上有多處瘀傷、燙傷及挫傷，而病

童家屬就其傷勢原因含糊其詞，可見病童已多次受

虐，施虐者已構成刑法上之傷害罪，而其家屬均未予

置理，亦未曾給予病童相關照顧治療，顯已嚴重妨害

病童之健康發育，致其不能享受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

神健康，實已違背《經社文公約》第 12 條第 1項及第

2項第 1款保障兒童健康發育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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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司法實務見解： 

(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648 號 判決要

旨：所謂「身心虐待」，乃係指對兒童及少年身體或

心理，施予非意外性、不可忍受之傷害或痛苦而言。 

(二)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95 年度親字第 18 號 民事判決

要旨：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

情節嚴重，或有第 30 條、第 36 條第 1項各款行為，

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 制藥品

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主管機關、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法院宣告

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另行選定或改

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聲請法院宣告終止其收

養關 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

指定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關負責人或其他

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兒福法第 48 條第 

1、2 項定有明文。  

(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6 年度家訴字第 77 號 民事判

決要旨：停止親權或監護、選定監護人，攸關當事人

之人倫家庭幸福，涉及實體上 權利之形成（創設、

變更或消滅），關係重大，實務上均讓當事人有言詞 

辯論之機會，向依民事訴訟程序行之，法律為兼顧各

項利益，停止父母之 監護權或親權，應依訴訟程序，

以求慎重；又父母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 時，其最

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得糾正之。糾正無效時，得請

求法院宣告 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 1090 

條亦有明定。而所謂濫用親權之 行為，非僅指父或

母積極的對子女之身體為虐待或對子女之財產施以

危殆 之行為而言，即消極的不盡其父或母之義務，

例如不予保護、教養而放任之，或有不當行為或態

度，或不管理其財產等，均足使親子之共同生活發 生

破綻，皆得認係濫用親權之行為。  

(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易字第 439 號刑事判決意

旨，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

其子女。又父母懲戒子女有其限度，如逾必要範圍則

係家庭暴力，而非管教懲戒可比。如毆打子女數次，

造成身受兩側眼眶及左外耳瘀挫傷、臉部綽傷、背部

瘀傷等多處傷害，傷勢嚴重程度，甚至驚動學校、醫

護人員通報社會安全體系，已難認係適當之管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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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又受傷情形顯非偶然，已係慣性家暴事件，已逾

越必要範圍，非單純之父母懲戒子女，而係傷害之刑

事問題。 

(五)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106 年 3 月 31 日廳少家一字

第 1060009034 號函示，法院處理少年事件，知有依

法應通報而未經通報之性侵害或兒童少年受虐等情

事者，建請轉知所屬注意至衛生福利部「關懷 e 起

來」線上通報保 護事件系統（https://ecare.mohw.gov.tw/）

辦理通報事宜。  

八、綜上，依經社文委員會第 17號一般性意見第 6段之

意旨，於父母和家庭嚴重失職、虐待或忽略子女，國

家應進行干涉，限制父母的權力，而且在情況需要時

子女可與父母分開。而我國兒福法第 56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

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

要之處置。本案甲醫師向主管機關通報後，如主管機

關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認有緊急保護、安置或其他必

要處置之情形，得限制本案例病童父母之權力，並在

情況需要時使受虐之病童與父母分開，上開規定亦契

合經社文委員會第 17號一般性意見第 6段之要旨，並

充分落實《公政公約》第 24條及《社經文公約》第

10條兒童之保護、第 12條健康權，及兒童權利公約

第 3條最佳利益優先原則、第 19條確保兒童不受虐

待、第 24條健康權之規定，且實現國家照顧兒童之義

務。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